
毕业审核及毕业、结业、学位证书发放

毕业信息核对

为了维护国家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严肃性，保证毕业生学历及学位证书电

子注册的准确性及时性，保障毕业生按时顺利取得学历学位证书，需由毕业生本

人在系统中进行个人信息核对。

 学 生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 北 京 科 技 大 学 微 教 务 ” 或 登 录 网 页

http://jwstu.ustb.edu.cn，进入“毕业核对”菜单，按顺序对本人的个人

信息及学籍信息进行核对，如有错误，点击项目原值即可启动编辑，在线提

交信息变更申请。

 如有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民族项需要申请变更的毕业生，请

将相关证明材料（本人亲笔签名的变更申请书、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派出所出具的变更证明或者记载有变更日期的户口页扫描件、其他印证本人

变更原因的支撑附件）纸质版及电子版交至教务处教务科。

 未参加毕业电子图像采集的学生，请登录“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网”线上受

理，并将图片社返回的电子照片在信息核对系统中直接提交学院审核。或自

行前往中国图片社信息采集中心拍摄（地址：北京宣外大街甲 1号，电话：

010-63072281、63076145、63076146、63072279）。

 院级、校级审核。

1. 毕业审核

毕业审核工作主要围绕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是否全部完成教育教学

计划规定内容，是否成绩合格，是否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外语类选修课、创新学

分、素质拓展课、公益劳动学分等）开展。如均符合以上要求，在毕业审核中结

论为毕业，并在离校前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位证书；如

未满足以上一项或几项要求，在毕业审核中结论为结业，发给结业证书。

 规定时间内，教务处完成所有毕业生毕（结）业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并将

学士学位授予意见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并做出学位授予决定。

 教务处将毕业数据上传至学信网。



 教务处完成所有毕业生学历、学位证书制作，并下发至各学院。

2. 毕业、结业与学业证书管理

具有学籍的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修读完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教学计划内容

和教学环节，取得规定的各类学分和总学分，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

发给毕业证书。

 具有学籍的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修读完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教学计划内容

和教学环节，但未取得规定的各类学分和总学分，或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

准予结业，发给结业证书。

 结业离校的学生，在其修业年限内，可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向原所在学院提

出旁听课程的书面申请，批准并交纳有关费用后可修读未取得学分的课程，

参加该课程的考核。通过毕业资格审核后，可换发毕业证书。

 对获得毕业证书，且符合国家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发给学士学位证书。

 学校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生招生录取时填报

的个人信息，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如果学生需要更改姓名、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必须提供合理且充分的理由，

并及时提供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经学校审查后，将报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备

案。

 如果学生遗失或损坏了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学校将不再补发相应的证书。

学校可以为其开具相应的证明，并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该证明具有与原证

书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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